
记者 李斌
个人名片：王鲁迪，1995 年出

生于大堰镇大堰村，2014 年 9 月至
2018年7月就读于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电气工程专业，2019 年参加公
务员公开招考进入乡镇专武干部队
伍，随后进入浙江工商大学人民武装
学院学习。2020年9月至今担任大堰
镇武装干事。

“人活着不是为了追求安逸的生

活，应把青春献给最钟爱的事业，在自

己热爱的舞台上展现才华。在山区干

武装工作，照样能让青春闪光，实现人

生的价值。”这是王鲁迪对一些不理解

他为何愿意在基层人民武装岗位上工

作的朋友所做的回答。王鲁迪用“干

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精神，把青春

汗水挥洒在人民武装岗位上，书写了人武

干部的奉献与担当。

“把青春奉献给武装事业”

处于军地结合部的人武系统，工作有

其特殊性，诸如军地协调沟通等本领，是

书本上学不到的。王鲁迪在进入浙江工

商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学习前从未接触过

武装工作。刚从事专武工作的王鲁迪便

被调至区人武部帮忙参与秋季征兵工作，

一开始时候他两眼一抹黑，但他没有气

馁，虚心学、勤奋练、拼命钻，办公室里、训

练场上，到处有王鲁迪的身影。

同时，王鲁迪甘当小学生，向“老武

装”学，向民兵学，不断丰富和拓宽自己

的知识面，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很快就

把学到的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能力，实

现了从武装工作“门外汉”到“多面手”的

转变。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25岁的王

鲁迪毅然将自己的追求融入到党的武装

事业中，扎根山区踏实工作，为基层武装

工作燃烧着自己的青春。

“救人的事情没什么好犹豫的”

在生活中，王鲁迪是一位阳光开朗、

乐于助人的 95后帅小伙。就在上个月，

王鲁迪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远在

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延续了生命。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王鲁迪便多次

参与无偿献血等志愿活动，2014年在他

人生第一次参加献血时，得知多留两管

血样就可能救更多人，他毫不犹豫地填

写了个人信息，采集血样加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您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病患者初

步配型成功，您是否愿意捐献……”“我

非常愿意。”去年 11月底，区红十字会打

电话给王鲁迪，告知有一名患者与他的

基因初步匹配成功。“救人的事情没什么

好犹豫的。只要有需要，我随时配合。”

他当即表达了救人的心愿。12月10日，

高分辨配对成功，体检合格。12月28日，

王鲁迪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捐献造

血干细胞后，腰背和四肢会出现肌肉酸

痛的反应。但一想到能够救人，这些疼

痛都能忍受。”王鲁迪表示“在这件事情

上父母和领导同事都对我很支持。有机

会有缘分挽救一条生命，我很开心。”

“为小鲁点赞”“这就是我们身边的

好榜样”……王鲁迪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消息迅速在大堰镇传开，大家纷纷为王

鲁迪点赞。

王鲁迪：用青春书写奉献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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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家保障国防动员所需经

费。国防动员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

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

第八条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

整和安全遭受威胁时，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

定，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国

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决定，发布动员令。

第九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共同领导全国的国防动员工作，制定国

防动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实施全国

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议案，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家

主席发布的动员令，组织国防动员的实

施。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

遭受直接威胁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时，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应

急处置的需要，采取本法规定的必要的

国防动员措施，同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二条 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在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

组织、指导、协调全国的国防动员工作；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议定的事项，由

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分工组织实施。军区国防动

员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国防动员

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区域的国

防动员工作。

第十四条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

完整和安全遭受的威胁消除后，应当按

照决定实施国防动员的权限和程序解除

国防动员的实施措施。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国防动员计

划、国防动员实施预案和国防动员潜力

统计调查制度。

第十六条 国防动员计划和国防动

员实施预案，根据国防动员的方针和原

则、国防动员潜力状况和军事需求编

制。军事需求由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规定

的权限和程序提出。

国防动员实施预案与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应当在指挥、力量使用、信息和

保障等方面相互衔接。

第十七条 各级国防动员计划和国防

动员实施预案的编制和审批，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

准确及时地向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

机构提供有关统计资料。提供的统计资料

不能满足需要时，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

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

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国防动员潜力专项统

计调查。

第二十条 国家建立国防动员计划和

国防动员实施预案执行情况的评估检查制

度。

第二十二条 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

项目和重要产品目录，由国务院经济发展

综合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以

及军队有关部门拟定，报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批准。

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其

军事需求由军队有关部门提出；建设项目

审批、核准和重要产品设计定型时，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征

求军队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和

重要产品，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贯彻国防要求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设

计、生产、施工、监理和验收，保证建设项目

和重要产品的质量。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对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贯彻国

防要求工作给予指导和政策扶持，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有关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国家实行预备役人员储

备制度。

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

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的原则，储备所

需的预备役人员。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国防动

员的需要，决定预备役人员储备的规模、种

类和方式。

第二十九条 预编到现役部队和编入

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预定征召的其

他预备役人员，离开预备役登记地一个月

以上的，应当向其预备役登记的兵役机关

报告。

第三十四条 承担战略物资储备任务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

储备物资进行保管和维护，定期调整更

换，保证储备物资的使用效能和安全。

国家按照有关规定对承担战略物资储

备任务的单位给予补贴。

第三十七条 国家建立军品科研、生

产和维修保障动员体系，根据战时军队订

货和装备保障的需要，储备军品科研、生产

和维修保障能力。

本法所称军品，是指用于军事目的的

装备、物资以及专用生产设备、器材等。

第三十九条 承担转产、扩大生产军

品和维修保障任务的单位，应当根据所担

负的国防动员任务，储备所需的设备、材

料、配套产品、技术，建立所需的专业技术

队伍，制定和完善预案与措施。

第四十一条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

后，承担转产、扩大生产军品任务的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军事订货合同和转产、

扩大生产的要求，组织军品科研、生产，

保证军品质量，按时交付订货，协助军队

完成维修保障任务。为转产、扩大生产军

品提供能源、材料、设备和配套产品的单

位，应当优先满足转产、扩大生产军品的

需要。

国家对因承担转产、扩大生产军品任

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单位给予补偿。

第四十四条 承担军事、经济、社会目

标和首脑机关防护任务的单位，应当制定

防护计划和抢险抢修预案，组织防护演练，

落实防护措施，提高综合防护效能。

第四十六条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

后，人员、物资的疏散和隐蔽，在本行政区

域进行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并组织实

施；跨行政区域进行的，由相关行政区域共

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并组织实施。

承担人员、物资疏散和隐蔽任务的单

位，应当按照有关人民政府的决定，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疏散和隐蔽任务。

第四十八条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

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防动员实施

的需要，可以动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公

民和组织担负国防勤务。

本法所称国防勤务，是指支援保障军

队作战、承担预防与救助战争灾害以及协

助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

第五十二条 公民和组织担负国防勤

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担负预防与救助战争灾害、协助维护

社会秩序勤务的公民和专业保障队伍，由

当地人民政府指挥，并提供勤务和生活保

障；跨行政区域执行勤务的，由相关行政区

域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落实相关

保障。

担负支援保障军队作战勤务的公民和

专业保障队伍，由军事机关指挥，伴随部队

行动的由所在部队提供勤务和生活保障；

其他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提供勤务和生活保

障。

第五十三条 担负国防勤务的人员在

执行勤务期间，继续享有原工作单位的工

资、津贴和其他福利待遇；没有工作单位的，

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参照民兵执行战备勤

务的补贴标准给予补贴；因执行国防勤务伤

亡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依照《军人抚恤

优待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

第五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

受依法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

需要使用民用资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民兵组织，应当提出征用需求，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征用。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被征用的民用

资源予以登记，向被征用人出具凭证。

第五十七条 被征用的民用资源根据

军事要求需要进行改造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会同有关军事机关组织实施。

承担改造任务的单位应当按照使用单

位提出的军事要求和改造方案进行改造，

并保证按期交付使用。改造所需经费由国

家负担。

第五十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

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民兵组织进行军事演习、训练，需要征用民

用资源或者采取临时性管制措施的，按照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四条 在全国或者部分省、自

治区、直辖市实行特别措施，由国务院、中

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并组织实施；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范围内的部分地区实行特别措

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由特

别措施实施区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组织实施。

第六十六条 采取特别措施不再必要

时，应当及时终止。

第六十七条 因国家发布动员令，诉

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

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八条 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的，强制其履行义务：

（一）预编到现役部队和编入预备役部

队的预备役人员、预定征召的其他预备役

人员离开预备役登记地一个月以上未向预

备役登记的兵役机关报告的；

（二）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预定

征召的预备役人员未经预备役登记的兵役

机关批准离开预备役登记地，或者未按照

兵役机关要求及时返回，或者未到指定地

点报到的；

（三）拒绝、逃避征召或者拒绝、逃避担

负国防勤务的；

（四）拒绝、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者阻

碍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的；

（五）干扰、破坏国防动员工作秩序或

者阻碍从事国防动员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

职责的。

第七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不执行上级下达的国防动员命

令的；

（二）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给国防

动员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对征用的民用资源，拒不登记、出

具凭证，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造成严重损坏，

以及不按照规定予以返还或者补偿的；

（四）泄露国防动员秘密的；

（五）贪污、挪用国防动员经费、物资

的；

（六）滥用职权，侵犯和损害公民或者

组织合法权益的。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节选）

2020年 12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第六十七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着眼新时

代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适应改革后的新

形势新任务，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基本原

则、基本制度作出充实规范，完善了中国特色

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对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国无防不立、民无军不安。习主席深刻指

出，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

队，中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国防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与人民

福祉息息相关。百年近代史，中国人民深切感

受到“有国无防”的痛楚，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

继、流血牺牲，无不是为了实现国家强大、民族

复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彻底结束

了“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

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

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防。

有国不能无防，有防不能无法。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离不开巩固的国防，巩固的国防离不

开法制的保障。1997年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国

防法，深刻总结国家和军队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中的经验，使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有了切实

可行的法律依据，对于建设和巩固国防发挥了

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更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更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复

杂，对全面提升国防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同时，军队经历了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正在深入推

进。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新时代国防

和军队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

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与时俱进修订国防

法是时代所唤、现实所需、人心所向。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新修订

的国防法，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国防活动中的指导地位；结合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实际，调整了国

家机构的国防职权，增加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

内容；充实了武装力量的任务和建设目标；着眼

新型安全领域活动和利益的防卫需要，明确了

重大安全领域防卫政策；根据国防教育和国防

动员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实际，充实完善了国防

教育和国防动员制度；着眼“使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强化了对军人地位和权益的保

护；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充

实了对外军事关系方面的政策制度；积极回应

了时代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的新需求，必将

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坚

强法律保障。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我们的军队是人民

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新修订的国防

法的有效实施，与每位公民、每个组织都密切相

关。身处伟大的新时代，感受着祖国强大的脉

搏，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认真学习宣传好国防法，

把国防法的原则、制度和精神贯彻体现到各行

业各领域，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献身国防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来源：解放军报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坚强法律保障


